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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石景山区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销售均价咨询
· 估价委托人：

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陈 颖（注册号：1120060040）、叶 凌（注册号：1119970111）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21年7月23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21-1-0400-F02HDZC6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石景山区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销售均价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石景山区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的住宅用房。项目现状四至为北至铸造厂路、东至金顶西街、西至铸造村小区、南至铸造村中街。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地字0001号]及附件附图、《规划意见复函》[2011规（石）复函字0001号]及附图、《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号：京石国土划字[2018]01号]及附图、《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石不动产权第0020535号、京（2020）石不动产权第0006470号]复印件，估价对象总用地面积96885.061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面积72334.61平方米（含住宅用地57234.47平方米，商务金融用地及其他商服用地9100.14平方米（出让），托幼用地6000平方米），代征道路用地24550.451平方米。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建字0019号、2013规（石）建字0003号、2014规（石）建字0008号、2016规（石）建字0021号、2016规（石）建字0010号]及附件复印件、《估价委托书》，估价对象总建筑面积为237185平方米，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为169551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为67634平方米。容积率设定为2.56。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首钢集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的意见》[京建文（2021）35号]复印件记载，估价对象地上1-9号住宅楼中，除4、7号住宅楼的336套公租房及9号楼150套用于回迁安置的房屋外，其余共1246套毛坯房全部转为共有产权住房，转化建筑面积共计115047平方米，主要户型为90平方米的两居室和120平方米的三居室，由建设单位直接转化销售，土地继续按划拨方式供应。
具体面积详见下表：
（转下页）

估价对象面积明细表

	类型
	项目
	层数地上/地下
	建筑面积（平方米）
	装修情况
	结构
	备注

	地上
	集资房
	1号住宅楼
	15/2
	26642
	毛坯
	钢混
	共1216套，全部转为共有产权住房

	
	
	2号住宅楼
	14/2
	24914
	毛坯
	钢混
	

	
	
	3号住宅楼
	14/2
	14926
	毛坯
	钢混
	

	
	
	5号住宅楼
	12/1
	17086
	毛坯
	钢混
	

	
	
	6号住宅楼
	12/2
	12829
	毛坯
	钢混
	

	
	
	8号住宅楼
	15/2
	15981
	毛坯
	钢混
	

	
	小计
	112378
	--
	--
	--

	
	公租房
	4号住宅楼
	13/2
	14218
	精装修
	钢结构
	共336套公租房（回购）

	
	
	7号住宅楼
	15/2
	16386
	精装修
	钢结构
	

	
	小计
	30604
	--
	--
	--

	
	回迁房
	9号住宅楼
	15/2
	16012
	毛坯
	钢混
	共180套，其中30套转为共有产权房，共2669平方米，150套用于回迁安置，共13343平方米

	
	住宅用房小计
	158994
	--
	--
	--

	
	转为共有产权住房小计
	115047
	--
	--
	--

	
	配套商业
	11号公建
	2
	1002
	毛坯
	钢混
	--

	
	
	12号公建
	2
	950
	毛坯
	钢混
	--

	
	小计
	1952
	--
	--
	--

	
	综合
	10号公建
	3
	1100
	毛坯
	钢混
	--

	
	
	地下车库入口
	1
	951
	毛坯
	钢混
	--

	
	小计
	2051
	--
	--
	--

	
	配套公建
	13、14号公建
	--
	6319
	毛坯
	钢混
	含幼儿园4806平方米

	
	人防
	--
	--
	235
	毛坯
	钢混
	--

	
	合计
	169551
	--
	--
	--

	地下
	设备用房
	--
	--
	2145
	毛坯
	钢混
	--

	
	自行车库
	--
	--
	7519
	毛坯
	钢混
	--

	
	地下车库
	--
	--
	27416
	--
	--
	--

	
	地下办公
	--
	--
	50
	毛坯
	钢混
	--

	
	配套
	--
	--
	3640
	毛坯
	钢混
	--

	
	人防
	--
	--
	26864
	毛坯
	钢混
	--

	
	合计
	67634
	--
	--
	--

	--
	总计
	237185
	--
	--
	--


估价目的：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铸造村共计1246套集资建房以转化为共有产权住房的形式向符合北京市住房申购条件的家庭出售，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共有产权项目的销售均价进行咨询评估。
价值时点：2021年5月31日（依据《估价委托书》确定）
价值类型：本次所评估的价格特指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项目房屋出售均价，以项目开发建设成本和适当利润为基础，并考虑家庭购买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且应低于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价格。
共有产权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由建设单位开发建设，销售价格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价格水平，并限定使用和处分权利，实行政府与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比较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以项目开发建设成本和适当利润为基础，结合同档次区域其他共有产权住房销售价格，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销售均价，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已扣除政府土地收益）
	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成本法
	比较法

	方法权重
	40%
	60%

	测算结果
	单价
	26079
	28452

	评估价值
	单价
	27503

	评估价值（包含公租房回购价及回迁房购房款与实际成本的差值）
	单价
	29847


单位：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销售均价确定建议：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的销售均价，应低于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的价格，以项目开发建设成本和适当利润为基础，并考虑家庭购房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按照上述确定原则，结合本次估价结果，建议确定该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销售均价不高于29847元/平方米（不含装修）。

1.共有产权价格建议

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的销售均价，应同时考虑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价格水平和居民家庭的购房支付能力。销售均价应当低于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价格水平，与区域内或其他同档次区域的其它共有产权住房项目价格实现均衡，并根据本市家庭支付能力，使销售均价匹配无房家庭购房支付能力。

经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位于石景山区，该区域二手房5月参考挂牌均价约59000元/平方米，且根据数据显示，该区域自2021年1月起至2021年5月止，价格小幅度上涨，总体趋于稳定。本次估价中估价结果为29847元/平方米，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项目的价格水平。
2.房地产价格分析建议

截至价值时点，石景山区、丰台区、海淀区已成交建设用地建设共有产权住房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规划用途
	土地面积（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容积率
	成交总价（万元）
	成交楼面价（元/平方米）
	成交日期

	1
	石景山区玉泉西一路x-18160地块
	R2二类居住用地
	27130.69
	43409
	1.6
	123500
	28450.31
	2017.4.24

	2
	北京市石景山区东下庄1605-630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
	25399.58
	71267
	2.8
	206500
	28975.54
	2017.9.13

	3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东侧1612-806、813、819、820等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
	61127.91
	152820
	2.5
	483400
	31631.99
	2018.10.31

	4
	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1603-61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
	17006.62
	43844.08
	2.58
	98500
	22465.97
	2019.1.24

	5
	北京市丰台区吴家村梅市口路1615-761、1615-76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
	62168.34
	186162
	3
	434800
	23356
	2019.12.13

	6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永丰产业基地(新)HD00-0403-013、12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A33基础教育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A33基础教育用地
	65039.11
	132382.13
	2.1
	329000
	24852.29
	2020.1.20


截至价值时点，石景山区、丰台区、海淀区已经确定国有建设用地销售均价的项目和份额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套数
	销售均价（元/平方米）
	购房人产权份额

	1
	玉景阳光
	452
	35000
	50%

	2
	西山荟景嘉园
	849
	35000
	60%

	3
	瑞锦苑
	887
	40100
	75%

	4
	金安雅筑嘉苑
	420
	38000
	70%

	5
	金璟阳光
	2044
	38000
	70%

	6
	永丰产业基地
	1518
	37000
	70%


近期供应或申购的石景山区、丰台区、海淀区等其它同档次区域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价格在30000-41000元/平方米。估价对象位于西五环至西六环之间，区域位置较好，交通较便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自然环境及周边配套等因素较好。但因估价对象为企业利用自有用地集资建房转化为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土地继续按划拨方式供应，转化房屋的装修情况均为毛坯，且项目中公租房回购价及回迁房购房款与实际成本的差值需共有产权住房承担。综上所述，估价对象用地性质、装修情况及成本内涵对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的销售均价影响较大，故本次估价建议在土地性质为划拨、毛坯装修的前提下，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销售均价29847元/平方米（不含装修）。
特别提示：
1.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销售均价是指向购房人出售共有产权住房的平均价格。销售均价评估依据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的控制性规划条件进行评估。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取得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首钢集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的意见》[京建文（2021）35号]，本次估价中估价对象的规划条件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地字0001号]及附件附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建字0019号、2013规（石）建字0003号、2014规（石）建字0008号、2016规（石）建字0021号、2016规（石）建字0010号]及附件、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首钢集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的意见》[京建文（2021）35号]中记载的规划指标为依据。
2.在无明显市场波动的前提下本报告的使用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壹年，即2021年7月23日至2022年7月22日。若报告使用期限内，房地产市场或估价对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或委托估价机构重新估价。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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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京建法〔2017〕16号]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并参照《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试行）》[北估秘（2018）012号]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六）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3.估价对象所在项目的土地规划用途、用地规模、容积率、及住宅房屋总规划建筑面积均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地字0001号]及附件附图、《规划意见复函》[2011规（石）复函字0001号]及附图、《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号：京石国土划字[2018]01号]及附图、《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石不动产权第0020535号、京（2020）石不动产权第000647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建字0019号、2013规（石）建字0003号、2014规（石）建字0008号、2016规（石）建字0021号、2016规（石）建字0010号]及附件、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首钢集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的意见》[京建文（2021）35号]、《估价委托书》载明的为依据。
4.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5.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6.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7.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8.评估专业人员叶凌于2021年5月31日对估价对象现状利用状况进行了实地查勘。

（2） 本次估价的未定事项假设

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本次估价的背离事实假设

1.根据《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引（试行）》[京建法（2017）20号]，非城六区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容积率不应高于2.5。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地字0001号]及附件附图复印件记载，估价对象用地性质为划拨，总用地面积为96885.061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面积72334.61平方米。另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建字0019号、2013规（石）建字0003号、2014规（石）建字0008号、2016规（石）建字0021号、2016规（石）建字0010号]及附件复印件，估价对象总建筑面积为237185平方米，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为169551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为67634平方米。容积率设定为2.56。

估价对象容积率超过《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引（试行）》[京建法（2017）20号]标准，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2.根据《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引（试行）》[京建法（2017）20号]执行，套型总建筑面积不应大于90平方米，层高不应低于2.8米，室内为全装修。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首钢集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的意见》[京建文（2021）35号]复印件记载，估价对象地上1-9号住宅楼中，除4、7号住宅楼的336套公租房及9号楼150套用于回迁安置的房屋外，其余共1246套毛坯房全部转为共有产权住房，主要户型为90平方米的两居室和120平方米的三居室，由建设单位直接转化销售，土地继续按划拨方式供应。
估价对象套型总建筑面积不符合《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引（试行）》[京建法（2017）20号]标准，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四）本次估价的不相一致假设

无不相一致假设。
（五）本次估价的依据不足假设

1.截至本评估报告出具之日，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地字0001号]及附件附图、《规划意见复函》[2011规（石）复函字0001号]及附图、《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号：京石国土划字[2018]01号]及附图、《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石不动产权第0020535号、京（2020）石不动产权第0006470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建字0019号、2013规（石）建字0003号、2014规（石）建字0008号、2016规（石）建字0021号、2016规（石）建字0010号]及附件、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首钢集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的意见》[京建文（2021）35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2.本报告估价对象设定建筑面积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建字0019号、2013规（石）建字0003号、2014规（石）建字0008号、2016规（石）建字0021号、2016规（石）建字0010号]及附件、《估价委托书》上载明的规划建筑面积为依据进行假设，准确的建筑面积以房地产相关管理部门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上载明的信息为准。

3.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石不动产权第0020535号、京（2020）石不动产权第0006470号]复印件、《估价委托书》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未见估价对象存在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记录。本报告估价结果以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为估价假设前提条件。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为确定建设用地建设共有产权住房销售均价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评估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7.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8.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的条件下有效。

9.本估价报告自报告出具日起计算，自2021年7月23日至2022年7月22日有效。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张明勇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级别：壹级

资格证书号：建房估证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19年9月17日至2022年9月16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室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 系 人：叶凌
联系电话：010-82253558-221
三、估价目的

北京首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将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铸造村共计1246套集资建房以转化为共有产权住房的形式向符合北京市住房申购条件的家庭出售，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共有产权项目的销售均价进行咨询评估。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

估价对象为北京市石景山区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的住宅用房。项目现状四至为北至铸造厂路、东至金顶西街、西至铸造村小区、南至铸造村中街。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地字0001号]及附件附图复印件记载，估价对象用地性质为划拨，总用地面积为96885.061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面积72334.61平方米。另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建字0019号、2013规（石）建字0003号、2014规（石）建字0008号、2016规（石）建字0021号、2016规（石）建字0010号]及附件复印件，估价对象总建筑面积为237185平方米，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为169551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为67634平方米。容积率设定为2.56。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首钢集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的意见》[京建文（2021）35号]复印件记载，估价对象地上1-9号住宅楼中，除4、7号住宅楼的336套公租房及9号楼150套用于回迁安置的房屋外，其余共1246套毛坯房全部转为共有产权住房，转化建筑面积共计115047平方米，主要户型为90平方米的两居室和120平方米的三居室，由建设单位直接转化销售，土地继续按划拨方式供应。
（二）土地基本状况

1.估价对象土地权利类型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划拨，权利人为首钢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地字0001号]及附件附图、《规划意见复函》[2011规（石）复函字0001号]及附图、《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号：京石国土划字[2018]01号]及附图、《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石不动产权第0020535号、京（2020）石不动产权第0006470号]复印件，估价对象总用地面积96885.061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面积72334.61平方米（含住宅用地57234.47平方米，商务金融用地及其他商服用地9100.14平方米（出让），托幼用地6000平方米），代征道路用地24550.451平方米。
该项目属于企业利用自有用地集资建房转为共有产权住房项目，截至价值时点，项目整体已完成竣工验收。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期为居住用地法定最高年限70年。
2.估价对象用地现状四至：北至铸造厂路、东至金顶西街、西至铸造村小区、南至铸造村中街。
4.估价对象所属项目用地呈较规则形状，场地呈较平坦地势。

5.基础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即通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通热、通燃气）。
（三）建筑物基本状况

估价对象为企业自有用地集资建房转为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共有产权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由建设单位开发建设，销售价格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价格水平，并限定使用和处分权利，实行政府与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于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完成竣工验收。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首钢集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的意见》[京建文（2021）35号]复印件记载，估价对象地上1-9号住宅楼中，除4、7号住宅楼的336套公租房及9号楼150套用于回迁安置的房屋外，其余共1246套毛坯房全部转为共有产权住房，转化建筑面积共计115047平方米，主要户型为90平方米的两居室和120平方米的三居室，由建设单位直接转化销售，土地继续按划拨方式供应。
（四）他项权利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石不动产权第0020535号、京（2020）石不动产权第0006470号]复印件、《估价委托书》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未见估价对象存在抵押权、租赁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记录。本报告估价结果以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为估价假设前提条件。
五、价值时点

2021年5月31日（依据《估价委托书》确定）
六、价值类型

本次所评估的价格特指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项目房屋出售均价，以项目开发建设成本和适当利润为基础，并考虑家庭购买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且应低于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价格。

共有产权住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由建设单位开发建设，销售价格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价格水平，并限定使用和处分权利，实行政府与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七、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遵循合法原则，首先要求房地产估价应以估价对象的合法权益为前提进行。合法权益包括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处分等方面。遵循合法原则，具体来说有下列几个方面：在合法产权方面，应以房地产权属证书和有关证件为依据；在合法使用方面，应以城市规划、土地用途管制等为依据；在合法处分方面，应以法律、法规或合同等允许的处分方式为依据；在其他方面，评估出的价格必须符合国家的价格政策。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八、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0.8号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自1988年12月29日起施行；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起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2011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7月9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8.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9.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10. 《关于试点城市发展共有产权性质政策性商品住房的指导意见》[建保[2014]174号]

11. 《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京建法[2017]16号]

12. 《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则（试行）》[京建法〔2017〕20号]

13.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14. 《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4号]

15.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8号]

16.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

（二）技术标准
1.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2.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3.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4. 《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试行）》[北估秘[2018]012号]

5. 《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规划设计宜居建设导引（试行）》[京建法（2017）20号]
（三）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 《估价委托书》及附件
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正本）》[合同编号：京地出【合】字（2013）第0163号]及其补充协议复印件

3. 《规划意见书（选址）》[2008规意选字0355号]及附图复印件

4. 《钉桩坐标成果通知单》[2009拨地0027（变更）]复印件

5.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地字0001号]及附件附图复印件
6. 《规划意见复函》[2011规（石）复函字0001号] 及附图复印件

7.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石景山区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重新核准的批复》[京发改（核）[2018]64号]复印件

8. 《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号：京石国土划字[2018]01号]及附图复印件

9. 《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石不动产权第0020535号、京（2020）石不动产权第0006470号]复印件

10.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建字0019号、2013规（石）建字0003号、2014规（石）建字0008号、2016规（石）建字0021号、2016规（石）建字0010号]及附件复印件
1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2016]施[石]建字0006号、[2016]施[石]建字0028号、[2016]施[石]建字0033号、[2017]施[石]建字0023号、[2018]施[石]建字0058号]及附件复印件

12. 《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编号：0877石竣2016（建）0026号、0878石竣2016（建）0027号、0876石竣2016（建）0025号、0238石竣2017（建）0011号、0239石竣2017（建）0012号、0476石竣2019（建）0021号、0479石竣2019（建）0023号、0091石竣2020（建）0005号]复印件

13.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首钢集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的意见》[京建文（2021）35号]复印件
（四）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五）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九、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确定共有产权住房销售均价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参照《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试行）》[北估秘[2018]012号]的估价程序，选用成本法和比较法为主方法进行估价。然后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共有产权住房销售均价。
（一）本次估价所选取方法的理由 

1.选取成本法的理由 

依据《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京建法〔2017〕16号]、《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试行）》[北估秘（2018）012号]，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销售均价应以项目开发建设成本和适当利润为基础；同时，估价对象为企业利用自有用地集资建房转化为共有产权住房项目，房屋建设标准明确，各项开发建设成本可以获得或估算，且土地一级开发成本可以通过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内部数据查询获取，所以适合选择成本法。 

运用成本法评估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销售均价，采取房地分估的技术路线进行评估，共有产权项目销售均价=土地重置成本+建筑物重置成本。 

2. 选取比较法的理由： 

《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京建法〔2017〕16号]自2017年9月30日开始施行后，未销售的自住型商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以及政府收购的各类政策性住房再次销售的，均按共有产权住房政策执行。 

估价对象在可比区域内存在已成交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地块，可以在可比区域内选取至少三个国有土地出让已成交的共有产权项目销售均价可比实例，比较区位、实物和权益状况并分别进行修正，在扣除政府土地收益后可确定共有产权项目的销售均价，所以适合选择比较法。 

（二）本次估价未选取方法的理由 

1. 估价对象周边住宅房地产出租案例较多，理论上适用于收益法，但目前北京市住宅房屋租赁市场租售比失调，采用租金收益还原得出的估价对象收益价值，不能反映出政策性商品房的交易价格，因此不适宜选用收益法。 

2. 由于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已完成开发建设，并具备竣工验收和交付、使用条件，属于可正常继续使用的房地产，无重建或改扩建的规划，故未采用假设开发法。 

（三）估价方法定义 

1. 成本法：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其中：土地重置成本是指在价值时点重新购置土地的必要支出，或重新开发土地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重新购置土地的必要支出包括土地购置价款和相关税费，可采用比较法评估，因估价对象为企业自有用地集资建房转为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由建设单位直接转化销售，土地继续按划拨方式供应。故在可比区域选取至少三个土地一级开发成本案例进行比较修正取得划拨土地重新购置的必要支出，同时考虑重新购置土地的必要支出在建筑物开发周期的管理费用、投资利息、开发利润和交易税费。重新开发土地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可采用成本法测算，包括土地一级开发成本、土地开发周期和建筑物开发周期的管理费用、投资利息、销售税费和开发利润。 

建筑物重置成本是指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及建筑技术、工艺等，在价值时点的国家财税制度和市场价格体系下，重新建造与估价对象的建筑物具有相同效用的全新建筑物的必要支出。 

建筑物折旧是指各种原因造成的建筑物价值减损，其金额为建筑物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与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之差，包括物质折旧、功能折旧和外部折旧。共有产权项目销售均价评估中的估价对象房屋为新房，建筑物折旧为0。 

2. 比较法：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选取至少三个国有土地出让已成交的共有产权项目销售均价可比实例，比较区位、实物和权益状况并分别进行修正，扣除政府土地收益后确定划拨土地条件下的共有产权项目销售均价。

十、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以项目开发建设成本和适当利润为基础，结合同档次区域其他共有产权住房销售价格，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销售均价，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已扣除政府土地收益）
	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成本法
	比较法

	方法权重
	40%
	60%

	测算结果
	单价
	26079
	28452

	评估价值
	单价
	27503

	评估价值（包含公租房回购价及回迁房购房款与实际成本的差值）
	单价
	29847


单位：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销售均价确定建议：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的销售均价，应低于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的价格，以项目开发建设成本和适当利润为基础，并考虑家庭购房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按照上述确定原则，结合本次估价结果，建议确定该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销售均价不高于29847元/平方米（不含装修）。

1.共有产权价格建议

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的销售均价，应同时考虑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价格水平和居民家庭的购房支付能力。销售均价应当低于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价格水平，与区域内或其他同档次区域的其它共有产权住房项目价格实现均衡，并根据本市家庭支付能力，使销售均价匹配无房家庭购房支付能力。

经评估专业人员调查，估价对象位于石景山区，该区域二手房5月参考挂牌均价约59000元/平方米，且根据数据显示，该区域自2021年1月起至2021年5月止，价格小幅度上涨，总体趋于稳定。本次估价中估价结果为29847元/平方米，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项目的价格水平。

（转下页）

2.房地产价格分析建议

截至价值时点，石景山区、丰台区、海淀区已成交建设用地建设共有产权住房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规划用途
	土地面积（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容积率
	成交总价（万元）
	成交楼面价（元/平方米）
	成交日期

	1
	石景山区玉泉西一路x-18160地块
	R2二类居住用地
	27130.69
	43409
	1.6
	123500
	28450.31
	2017.4.24

	2
	北京市石景山区东下庄1605-630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
	25399.58
	71267
	2.8
	206500
	28975.54
	2017.9.13

	3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街东侧1612-806、813、819、820等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
	61127.91
	152820
	2.5
	483400
	31631.99
	2018.10.31

	4
	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1603-61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
	17006.62
	43844.08
	2.58
	98500
	22465.97
	2019.1.24

	5
	北京市丰台区吴家村梅市口路1615-761、1615-76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
	62168.34
	186162
	3
	434800
	23356
	2019.12.13

	6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部地区整体开发”永丰产业基地(新)HD00-0403-013、122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A33基础教育用地
	R2二类居住用地、A33基础教育用地
	65039.11
	132382.13
	2.1
	329000
	24852.29
	2020-1-20


截至价值时点，石景山区、丰台区、海淀区已经确定国有建设用地销售均价的项目和份额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套数
	销售均价（元/平方米）
	购房人产权份额

	1
	玉景阳光
	452
	35000
	50%

	2
	西山荟景嘉园
	849
	35000
	60%

	3
	瑞锦苑
	887
	40100
	75%

	4
	金安雅筑嘉苑
	420
	38000
	70%

	5
	金璟阳光
	2044
	38000
	70%

	6
	永丰产业基地
	1518
	37000
	70%


近期供应或申购的石景山区、丰台区、海淀区等其它同档次区域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价格在30000-41000元/平方米。估价对象位于西五环至西六环之间，区域位置较好，交通较便捷，居住社区成熟度较好，自然环境及周边配套等因素较好。但因估价对象为企业利用自有用地集资建房转化为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土地继续按划拨方式供应，转化房屋的装修情况均为毛坯，且项目中公租房回购价及回迁房购房款与实际成本的差值需共有产权住房承担。综上所述，估价对象用地性质、装修情况及成本内涵对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的销售均价影响较大，故本次估价建议在土地性质为划拨、毛坯装修的前提下，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销售均价29847元/平方米（不含装修）。

特别提示：
1.共有产权住房项目销售均价是指向购房人出售共有产权住房的平均价格。销售均价评估依据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的控制性规划条件进行评估。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取得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首钢集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的意见》[京建文（2021）35号]，本次估价中估价对象的规划条件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地字0001号]及附件附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建字0019号、2013规（石）建字0003号、2014规（石）建字0008号、2016规（石）建字0021号、2016规（石）建字0010号]及附件、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首钢集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的意见》[京建文（2021）35号]中记载的规划指标为依据。
2.在无明显市场波动的前提下本报告的使用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壹年，即2021年7月23日至2022年7月22日。若报告使用期限内，房地产市场或估价对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估价结果需做相应调整或委托估价机构重新估价。
十一、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陈  颖
	1120060040
	
	年    月    日

	叶  凌
	1119970111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  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李诗霖
	——
	
	年    月    日


十二、价值时点
2021年5月31日（依据《估价委托书》）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21年5月31日至2021年7月23日
附   件

1. 《估价委托书》及附件复印件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相关照片

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正本）》[合同编号：京地出【合】字（2013）第0163号]及其补充协议复印件

5. 《规划意见书（选址）》[2008规意选字0355号]及附图复印件

6. 《钉桩坐标成果通知单》[2009拨地0027（变更）]复印件

7.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地字0001号]及附件附图复印件

8. 《规划意见复函》[2011规（石）复函字0001号] 及附图复印件

9.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石景山区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重新核准的批复》[京发改（核）[2018]64号]复印件

10. 《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号：京石国土划字[2018]01号]及附图复印件

11. 《不动产权证书》[京（2019）石不动产权第0020535号、京（2020）石不动产权第0006470号]复印件

12.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1规（石）建字0019号、2013规（石）建字0003号、2014规（石）建字0008号、2016规（石）建字0021号、2016规（石）建字0010号]及附件复印件

13.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2016]施[石]建字0006号、[2016]施[石]建字0028号、[2016]施[石]建字0033号、[2017]施[石]建字0023号、[2018]施[石]建字0058号]及附件复印件

14.  《北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编号：0877石竣2016（建）0026号、0878石竣2016（建）0027号、0876石竣2016（建）0025号、0238石竣2017（建）0011号、0239石竣2017（建）0012号、0476石竣2019（建）0021号、0479石竣2019（建）0023号、0091石竣2020（建）0005号]复印件

1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首钢集团铸造村集资建房遗留项目转为共有产权住房的意见》[京建文（2021）35号]复印件

16.  估价委托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7.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8.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19.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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